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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粗離婚率與再婚率逐年提升，代表著繼親家庭的比例提高，其中異性戀男性又比

異性戀女性有較高的再婚率，這顯示著面臨家庭重新組合，女性成為繼母的機率高於

男性成為繼父。繼母相較於繼父、原生父母所承擔的壓力來得沈重，然而繼親家庭的

相關研究多數焦點為探討繼親家庭中的兒童青少年、親子關係，較少針對繼母角色的

處境深入探究。本文嘗試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探索繼母角色，結論呈現（一）從神

話、童話隱含的意象，繼母角色在社會中同時背負服從、適應、取悅他者，以及挑

剔、刻薄的刻板印象；（二）繼母進入新家庭後仍容易被冠上「他者中的他者」的外

人標籤，在嘗試展現主體性的過程中，仍舊被「傳統母職」、「保有女性特質」責任

而誘發焦慮，視為一種對身份認同的擔憂。最後，提供對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與未來

研究發展建議作為參考。

關鍵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繼親家庭、繼母

人是無法離群索居的社會動物，我

們一出生就在一個最基本的社群單位

中，就是家庭。家庭為最基本的社會團

體，我們在其中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學習社會化，同時家庭也是我們遇到挫

折與困難時的避風港。

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

步，傳統的家庭型式已不再是主流，取

而代之的是各種非傳統的家庭型態盛

行，其中的形式愈趨多樣，諸如：雙薪

家庭、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頂客家

庭、新移民家庭、繼親家庭⋯⋯等。從

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可以發現，粗離婚

率是幾乎每年都在上升，而再婚率也是

逐漸升高（內政部統計處，2016），這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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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繼親家庭的比例會越來越多，甚至

台灣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步入歐美等先進

國家的後塵─繼親家庭成為主流的家庭

型態。Lord（2009）的研究顯示，60%有
小孩的再婚婚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我

們也可以從中看見繼親家庭經營的困

難。

繼親家庭的情況相較於傳統的家庭

型態還要複雜得多，再婚的雙方是否都

有子女、再婚雙方的家人的看法、新生

子女與原子女之間的關係⋯⋯等，都使

得繼親家庭遭遇更多的困難。就算再婚

是在雙方皆無子女的情況下，仍會因另

一方或雙方有過婚姻經驗，而與初婚狀

況有所差異。最複雜的情況是一對各有

孩子的男女再婚，婚後可能會有他們兩

個人的孩子，於是父對繼子女、母對繼

子女、父母對自已的孩子、繼手足間，

不同的關係形成不同的家庭動力。再

者，繼父母不像生父母對子女有清楚的

權力與責任，可能因繼父母角色難以界

定而變得更複雜（羅皓誠、洪雅鳳，

2012）。以上的諸多問題如果沒有妥善
地處理，極可能造成繼親家庭的再一次

瓦解與崩盤。

內政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也指
出，男性的再婚率在過去十幾年來都是

高於女性，因此女性成為繼母的機率便

高於男性成為繼父。而人們或許是因為

母親在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當中，於家庭

裡頭具有一席之地，使社會大眾對母親

這個角色有著高度的期待，期待母親能

發揮好養育孩子的功能，也扮演好慈母

的角色，卻不知道繼母的情況又比起一

般的母職還要複雜得多，他們必須要適

應新的家庭成員又必須學習扮演繼母的

角色，需要更長的時間適應新的婚姻生

活。

以下就繼親家庭的挑戰、繼母的處

境，以及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他者」

的觀點評論繼母的性別角色等三個面向

來進行論述，最後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

究發展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回顧國內外繼母相關議題的研究，

以關鍵字繼母（ s t e p m o t h e r ,  s t e p -
mother）、繼親（stepparent）、繼親家
庭（stepfamily），搜尋2007年至2018年
曾發表過的文章，發現大多數的文獻都

在探討繼親家庭中的兒童或青少年（呂

家欣，2014；吳華，2009；林怡光，
2008；林黎凱，2008；周一郎，2010；
許心，2015；羅皓誠、洪雅鳳，2012；
Cartwright, Farnsworth, & Mobley, 2009; 
Ti f f e r e ,  Jo r ev,  & Nasanov i t z ,  2010; 
Wojtkiewicz & Holtzman, 2011），另一部
分在探討親子之間的關係（吳孟真，

2012；A d e y e m o & O n o n g h a ,  2008; 
Ganong, Coleman, & Jamison, 2011; Hart, 
2009; Jensen & Howard, 2015; Lambert, 
2010; Speer, Giles, & Denes, 2013），將焦
點放在繼母角色處境的研究相比之下較

為罕見（吳金桂， 2 0 1 7；陳名嬋，
2014；黃慧娟，2008；Doodson, 2014; 
Gosselin & Rousseau, 2012; Shapiro & 
Stewart, 2011）。由上可看出研究者們較
關注的是：繼親家庭中的兒童青少年的

適應與繼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而繼母

本身的生存困境是較少被看見的。重組

後的家庭有著不同於初婚家庭的特性，

也有著它獨特的挑戰；而繼母有著不同

於一般母職的處境與經驗，以下就「繼

親家庭的挑戰」、「繼母的處境」進行

文獻的檢閱與探討。

貳、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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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理，極可能造成繼親家庭的再一次

瓦解與崩盤。

內政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也指
出，男性的再婚率在過去十幾年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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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在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當中，於家庭

裡頭具有一席之地，使社會大眾對母親

這個角色有著高度的期待，期待母親能

發揮好養育孩子的功能，也扮演好慈母

的角色，卻不知道繼母的情況又比起一

般的母職還要複雜得多，他們必須要適

應新的家庭成員又必須學習扮演繼母的

角色，需要更長的時間適應新的婚姻生

活。

以下就繼親家庭的挑戰、繼母的處

境，以及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他者」

的觀點評論繼母的性別角色等三個面向

來進行論述，最後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

究發展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回顧國內外繼母相關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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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stepfamily），搜尋2007年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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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繼親家庭中的兒童或青少年（呂

家欣，2014；吳華，2009；林怡光，
2008；林黎凱，2008；周一郎，2010；
許心，2015；羅皓誠、洪雅鳳，2012；
Cartwright, Farnsworth, & Mobley, 2009; 
Ti f f e r e ,  Jo r ev,  & Nasanov i t z ,  2010; 
Wojtkiewicz & Holtzman, 2011），另一部
分在探討親子之間的關係（吳孟真，

2012；A d e y e m o & O n o n g h a ,  2008; 
Ganong, Coleman, & Jamison, 2011; Hart, 
2009; Jensen & Howard, 2015; Lambert, 
2010; Speer, Giles, & Denes, 2013），將焦
點放在繼母角色處境的研究相比之下較

為罕見（吳金桂， 2 0 1 7；陳名嬋，
2014；黃慧娟，2008；Doodson, 2014; 
Gosselin & Rousseau, 2012; Shapiro & 
Stewart, 2011）。由上可看出研究者們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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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繼親家庭的挑戰

（一）再婚家庭的適應與新成員的加入

在生父生母還單親時，小孩可能必

須負擔照顧其他手足的責任，而父母再

婚後，小孩的角色將會有所轉變（羅皓

誠、洪雅鳳，2012）。而這可能會造成

孩子的不適應。此外，當新成員加入

時，小孩子原先的角色定位可能會有所

改變，例如一位原本出生序位是「老

大」的小孩，可能一下子就變成中間的

排行，這會造成小孩必須重新尋找自己

的定位，這對某些孩子來說可能是較為

困難的（郭靜晃、王慧玲，1999）。

（二）忠誠度與家庭規範問題

對有些繼子女來說，與繼父母太過

靠近可能會令他們疑惑這是否代表背叛

了生父或生母（吳金桂，2017）。另一

方面，繼子女進入新的家庭之後，新的

繼親家庭可能會有著與之前不同的家庭

規範，這也使得家庭成員必須花一段時

間才能適應，而若是兩邊的家庭規範差

異太大的話，可能會使得繼子女陷入衝

突與矛盾當中（郭靜晃、王慧玲，

1999）。

（三）資源分配問題

羅惠玉（2014）認為原本的家庭成

員可能會擔心繼子女會來瓜分家中的資

源，而使得衝突發生，而有些長輩也會

擔心繼孫子會與自己的親生孫子分家

產。另一方面，若是繼子女能夠獲得上

一段婚姻的經濟支持的話，對再婚家庭

的負擔將會減少，而新家庭成員進入原

本的空間之後，勢必會改變原有的格

局，新的空間要如何分配對繼親家庭也

是一大挑戰（吳金桂，2017）。

（四）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在一般傳統家庭中，生父母自然會

有管教小孩的權威，而在繼親家庭則不

然，繼父母的角色較為模糊，管教的權

威較不那麼理所當然，這使得繼父母必

須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扮演好親職的角

色（張玉佩，2002）。有研究指出大約
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與四分之一的

青少年女孩，是不被繼親家庭約束的，

而他們通常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Berk, 
2000）。

由上我們可以得知繼親家庭的情況

確實比一般家庭來得複雜許多，也必須

面對更多額外的問題，而當中的繼父母

會遇到的問題像是被視為其家庭或社區

的外來者，被視為缺乏法定合法的養育

責任（Sweeney, 2010），使得很難形成
再婚之外支持力量（Shapiro, 2014）。

雖然繼父對繼子女家暴或性侵的行

為也時有所聞（張椀柔，2011），但整
體而言繼母比起繼父的情況還更嚴峻，

例如黃瑞雯（2000）的研究指出子女會
帶著過去的經驗或價值來評量繼親，對

繼父評量的焦點為經濟能力，對繼母則

多為親職能力或是全方位評量綜合，顯

示出繼母比繼父難為。國外的文獻也認

同此觀點：繼母比起繼父可能需要承受

更多的負面刻板印象（Whiting, Smith, 
Bamett, & Grafsky, 2007），並面臨與生
母的困難關係，配偶衝突或有限的支持

以及繼子女的抵制等挑戰（ H a r t , 
2009），同時繼母可能更容易受到與繼
子女相處的壓力影響，並且可能具有比

繼父更少的支撐和緩衝（ S h a p i r o , 
2014）。

在下一個段落，筆者將就「對繼母

角色的迷思」、「繼母的角色問題」、

「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三點繼續探討

繼母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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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繼母的處境

（一）對繼母角色的迷思

社會大眾會對繼母有著一個看似矛

盾的期望，就是作為女性，繼母應該保

持對再婚家庭的高度參與，但他們常被

負向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定型，例如：灰

姑娘、糖果屋，都在強調「邪惡的繼

母」的刻板印象（Sweeney, 2010）。在
這些童話故事當中，繼母會因為忌妒或

者競爭資源而不恰當地對待他們的繼子

女（Cartwright, 2014）。張椀柔（2011）
也指出童話故事的灰姑娘、白雪公主中

的後母形象，以及俗語「春天後母

面」，在在都給人一種後母負面的刻板

印象。此類的負面刻版印象不只影響繼

子女、繼子女的生母對他們的看法，甚

至也影響了繼母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Miller, Cartwright, & Gibson, 2018）。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繼母受到美麗

公主原型（fair princess archetype）的影
響（Gosselin & Rousseau, 2012），也就
是說他們是為了他們的丈夫而存在，致

力一生都在學著如何服侍丈夫。

羅皓誠和洪雅鳳（2011）也提到繼
親家庭建立之初，會遇到的一個議題就

是希望繼母能夠「立即」的愛他的繼子

女，Cartwright（2008）則指出這種立即
性的愛（instant love）幾乎是不可能的。
要求繼母馬上將繼子女視為己出，這是

忽略了繼母本身角色歷程的掙扎（周麗

端 、 吳 明 燁 、 唐 先 梅 、 李 淑 娟 ，

1999）。

（二）繼母的角色問題

Gosselin和Rousseau（2012）的研究
以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了12位繼母，並
以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指出繼母

不只是藉由完成來自原始家庭的社會化

期待、或發展自己的自我概念來定義自

己的角色之外，也會透過與繼親家庭成

員的協商與再調整來確定自己的位置。

在繼親家庭中的角色，繼母扮演二元性

的角色，不是看起來像媽媽，不然就僅

是爸爸的女友。在第一種情況下，繼母

試圖表現像一個「替代」母親在他的繼

子女生活中行事（除了當繼子女都足夠

年輕和╱或如果他們是男性，比較容易

被接受之外，在其他情況下，繼子女普

遍會拒絕繼母的角色，而繼母感到被拒

絕，導致他脫離了參與自己的家庭）；

第二種情況代表了繼母感覺不需要與他

的繼子女有關係，因為他不是他們的母

親以及繼母認為他只和父親有關係。

除了角色扮演的二元性之外，繼母

的角色還會受到繼子女的祖母或其他主

要照顧者的影響。Satir（1988/1994）指
出此二者可能會因為繼母對繼子女的照

養或管教介入而認為自身的權力受到侵

犯，從而產生對繼母的敵意。此時，繼

母在心理上可能感到焦慮、害怕被人批

評，從而產生上文所述的「立即的

愛」，不論是否真心喜歡他的繼子女，

繼母可能會強迫自己無條件且立即地愛

他的繼子女。

與此同時，繼母也一樣受到傳統性

別角色的規範影響，他需要待在家裡扮

演好媽媽的角色，打理家庭、做家事、

照顧孩子，也會跟隨丈夫而搬家，亦或

是辭去原本的工作（Gosselin & Rousseau, 
2012）。

（三）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繼母的難為還表現在親職教養上，

社會對女性教養孩子的期待與繼子女對

繼母的看法都對繼母的角色造成負面的

影響（Cartwright, 2014）。Hetherington 
與 Kelly（2002）的研究指出繼子女對繼
母與生母有不同的看待標準。Shapiro與
Stewart（2011）對60位生母、75位繼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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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繼親家庭的挑戰

（一）再婚家庭的適應與新成員的加入

在生父生母還單親時，小孩可能必

須負擔照顧其他手足的責任，而父母再

婚後，小孩的角色將會有所轉變（羅皓

誠、洪雅鳳，2012）。而這可能會造成

孩子的不適應。此外，當新成員加入

時，小孩子原先的角色定位可能會有所

改變，例如一位原本出生序位是「老

大」的小孩，可能一下子就變成中間的

排行，這會造成小孩必須重新尋找自己

的定位，這對某些孩子來說可能是較為

困難的（郭靜晃、王慧玲，1999）。

（二）忠誠度與家庭規範問題

對有些繼子女來說，與繼父母太過

靠近可能會令他們疑惑這是否代表背叛

了生父或生母（吳金桂，2017）。另一

方面，繼子女進入新的家庭之後，新的

繼親家庭可能會有著與之前不同的家庭

規範，這也使得家庭成員必須花一段時

間才能適應，而若是兩邊的家庭規範差

異太大的話，可能會使得繼子女陷入衝

突與矛盾當中（郭靜晃、王慧玲，

1999）。

（三）資源分配問題

羅惠玉（2014）認為原本的家庭成

員可能會擔心繼子女會來瓜分家中的資

源，而使得衝突發生，而有些長輩也會

擔心繼孫子會與自己的親生孫子分家

產。另一方面，若是繼子女能夠獲得上

一段婚姻的經濟支持的話，對再婚家庭

的負擔將會減少，而新家庭成員進入原

本的空間之後，勢必會改變原有的格

局，新的空間要如何分配對繼親家庭也

是一大挑戰（吳金桂，2017）。

（四）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在一般傳統家庭中，生父母自然會

有管教小孩的權威，而在繼親家庭則不

然，繼父母的角色較為模糊，管教的權

威較不那麼理所當然，這使得繼父母必

須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扮演好親職的角

色（張玉佩，2002）。有研究指出大約
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與四分之一的

青少年女孩，是不被繼親家庭約束的，

而他們通常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Berk, 
2000）。

由上我們可以得知繼親家庭的情況

確實比一般家庭來得複雜許多，也必須

面對更多額外的問題，而當中的繼父母

會遇到的問題像是被視為其家庭或社區

的外來者，被視為缺乏法定合法的養育

責任（Sweeney, 2010），使得很難形成
再婚之外支持力量（Shapiro, 2014）。

雖然繼父對繼子女家暴或性侵的行

為也時有所聞（張椀柔，2011），但整
體而言繼母比起繼父的情況還更嚴峻，

例如黃瑞雯（2000）的研究指出子女會
帶著過去的經驗或價值來評量繼親，對

繼父評量的焦點為經濟能力，對繼母則

多為親職能力或是全方位評量綜合，顯

示出繼母比繼父難為。國外的文獻也認

同此觀點：繼母比起繼父可能需要承受

更多的負面刻板印象（Whiting, Smith, 
Bamett, & Grafsky, 2007），並面臨與生
母的困難關係，配偶衝突或有限的支持

以及繼子女的抵制等挑戰（ H a r t , 
2009），同時繼母可能更容易受到與繼
子女相處的壓力影響，並且可能具有比

繼父更少的支撐和緩衝（ S h a p i r o , 
2014）。

在下一個段落，筆者將就「對繼母

角色的迷思」、「繼母的角色問題」、

「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三點繼續探討

繼母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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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繼母的處境

（一）對繼母角色的迷思

社會大眾會對繼母有著一個看似矛

盾的期望，就是作為女性，繼母應該保

持對再婚家庭的高度參與，但他們常被

負向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定型，例如：灰

姑娘、糖果屋，都在強調「邪惡的繼

母」的刻板印象（Sweeney, 2010）。在
這些童話故事當中，繼母會因為忌妒或

者競爭資源而不恰當地對待他們的繼子

女（Cartwright, 2014）。張椀柔（2011）
也指出童話故事的灰姑娘、白雪公主中

的後母形象，以及俗語「春天後母

面」，在在都給人一種後母負面的刻板

印象。此類的負面刻版印象不只影響繼

子女、繼子女的生母對他們的看法，甚

至也影響了繼母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Miller, Cartwright, & Gibson, 2018）。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繼母受到美麗

公主原型（fair princess archetype）的影
響（Gosselin & Rousseau, 2012），也就
是說他們是為了他們的丈夫而存在，致

力一生都在學著如何服侍丈夫。

羅皓誠和洪雅鳳（2011）也提到繼
親家庭建立之初，會遇到的一個議題就

是希望繼母能夠「立即」的愛他的繼子

女，Cartwright（2008）則指出這種立即
性的愛（instant love）幾乎是不可能的。
要求繼母馬上將繼子女視為己出，這是

忽略了繼母本身角色歷程的掙扎（周麗

端 、 吳 明 燁 、 唐 先 梅 、 李 淑 娟 ，

1999）。

（二）繼母的角色問題

Gosselin和Rousseau（2012）的研究
以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了12位繼母，並
以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指出繼母

不只是藉由完成來自原始家庭的社會化

期待、或發展自己的自我概念來定義自

己的角色之外，也會透過與繼親家庭成

員的協商與再調整來確定自己的位置。

在繼親家庭中的角色，繼母扮演二元性

的角色，不是看起來像媽媽，不然就僅

是爸爸的女友。在第一種情況下，繼母

試圖表現像一個「替代」母親在他的繼

子女生活中行事（除了當繼子女都足夠

年輕和╱或如果他們是男性，比較容易

被接受之外，在其他情況下，繼子女普

遍會拒絕繼母的角色，而繼母感到被拒

絕，導致他脫離了參與自己的家庭）；

第二種情況代表了繼母感覺不需要與他

的繼子女有關係，因為他不是他們的母

親以及繼母認為他只和父親有關係。

除了角色扮演的二元性之外，繼母

的角色還會受到繼子女的祖母或其他主

要照顧者的影響。Satir（1988/1994）指
出此二者可能會因為繼母對繼子女的照

養或管教介入而認為自身的權力受到侵

犯，從而產生對繼母的敵意。此時，繼

母在心理上可能感到焦慮、害怕被人批

評，從而產生上文所述的「立即的

愛」，不論是否真心喜歡他的繼子女，

繼母可能會強迫自己無條件且立即地愛

他的繼子女。

與此同時，繼母也一樣受到傳統性

別角色的規範影響，他需要待在家裡扮

演好媽媽的角色，打理家庭、做家事、

照顧孩子，也會跟隨丈夫而搬家，亦或

是辭去原本的工作（Gosselin & Rousseau, 
2012）。

（三）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繼母的難為還表現在親職教養上，

社會對女性教養孩子的期待與繼子女對

繼母的看法都對繼母的角色造成負面的

影響（Cartwright, 2014）。Hetherington 
與 Kelly（2002）的研究指出繼子女對繼
母與生母有不同的看待標準。Shapiro與
Stewart（2011）對60位生母、75位繼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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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三份問卷，分別為「關注孩子想法

的程度」（繼母是否可以了解孩子目前

的狀態）、「養育壓力」、「憂鬱症

狀」量表，結果發現比起生母，繼母有

較高的憂鬱症狀與養育的壓力、較低關

注孩子的認知，可解釋生母與繼母間關

於心理健康的潛在的差異。

在管教方面，繼母也經常感到缺乏

影響力與權力（D o o d s o n  & M o r l e y, 
2006；Henry & McCue, 2009）。張玉佩
（2002）的發現也呼應了上述的研究，
他認為繼母會有「難以履行親職」的困

難，繼子女一般都對繼母有著敵意，而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尤其是在生母推波

助瀾的情況下，問題會更加嚴峻。

Gosselin與Rousseau（2012）的研究
更進一步地指出繼母比起對於自己孩

子，對於繼子女的教育方式較不專制。

Shapiro（2014）的研究使用量表調查了
310位繼母、繼父和生母生父，測其性別
角色、結婚品質、如何看待性別角色的

關聯。結果發現比起生父母，繼母較有

母職的壓力。有篇關於母性和壓力的研

究也表明，母親們普遍相信，母親比父

親有更重要的養育責任，與更高的壓力

相關（Rizzo, Schiffrin, &Liss, 2012）。

繼母乘載的壓力在許多文獻上，多

指出其大於繼父、原生父母所應承擔的

（Shapiro, 2014; Shapi ro & Stewar t, 
2011）。下面會將其所身處在的矛盾疆
界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加以探討：身為

繼母角色中的曖昧模糊的經驗所乘載著

「負面母職」的刻板印象，以及「女性

為他者」的信念雙重束縛。

一、他者中的他者

「他者」的論點，來自 S a r t r e
（1956/1987）所提出，也與存在主義女
性主義分析最有關聯，是「為他存在」

（Being-for-others）的存在意識。研究者
的解讀為：在人際互動中，依附外在眼

光，確認個人社會角色位置，而與個人

主體性發展有所衝突。這樣的人際模式

可以出現於任一的關係互動中，但若以

更大的範疇來歸納，如存在主義女性主

義所生成的歷史背景，在二次大戰期

間，女人擔負起男人的工作而獲得了成

就與肯定，但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得退

回到家裡，負責養育與家務，再度屈服

於「女人的本份」，可知男性與女性的

社會角色是有失衡的落差。

de Beauvoir（1947/2013）在《第二
性》描繪女人被視為次等的、下一階的

第二性別，女人是為了男人而存在的角

色。Gosselin和Rousseau（2012）也提到
美麗公主原型，是公主致力一生在學習

如何服侍王子，他的誕生猶如為王子而

存在的形象。若從文化角度深思父權結

構隱形的力量，身為女性所要對抗的不

僅是外在期待的需求，還需要抗衡個人

內在逐漸內化「女人為第二性」的觀

點，這也是身為繼母，在社會期許中所

標籤的「他者」的第一層次。

而他者中的「他者」是指，從微觀

的角度理解繼母進入夫家的角色經驗。

其像是「局外人、第三者、陌生人」一

樣打亂原家庭的擾亂因子。更甚，對繼

子女而言，像是搶走媽媽位置的壞人。

在進入夫家新角色的適應以及「養兒育

女本為媽媽責任」的壓力下，繼母背負

的母職挑戰是十分不容易的。學習屈

就、妥協、或是直接翻臉與所有人對

立、偏愛，都是一種關係中動態的外顯

參、�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評論繼
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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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以回應內在深層的衝突感受，形

成以上種種身為繼母的角色認同與挑

戰。

二、與「選擇」命題的經驗促發

在「理所應當」養兒顧家的要求與

愛烏及烏文化中，響應的內在聲音充斥

著孤獨與無力。如同Gove（2010）所
述，繼母的角色除了需要展現母職，同

時須承擔不被認可的壓力。身在繼母，

需要面對很多自質疑的聲浪，一部分來

自外境，另一部分來自對於自我定位的

懷疑。其不能只愛伴侶，更要愛他身後

扛負的家庭。如果無法將繼子女視如己

出、順服夫家長輩的要求，他能否選擇

棄而不顧，考驗著繼母個人自主意識的

張力。若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檢

視繼母困境，即是與文化牽制的順從，

無形阻礙了創造與自由能力的選擇。服

從新家庭的規則、承擔傳統母親應有的

責任，都是影響自尊、自信變動的推

力。如何嚥下這份難為的社會角色、或

是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內化母職身

份，以避去「存在於現實壓力」的風

險，都僅是一種嘗試解除高壓的焦慮狀

態。

當事者的傾盆大雨或許只是你我的

些許水氣，若非處在繼母的位置上，此

一角色承受的壓力與困境想是外人難以

體會的。此段筆者綜合上述所言，提供

諮商師了解對於繼母身份背後困境的敏

覺度，以及對於繼母相關的研究，以下

提供幾點建議，讓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

的研究者有著力之處。

一、�對諮商輔導的實務工作者之建
議

首先實務工作者可以在陪伴案主的

過程中提供關於繼母的一些知識，例

如：社會大眾對於繼母角色的迷思與汙

名化。並告知此為一普遍性的現象，減

輕其焦慮與無力感。使其瞭解擁有角色

衝突與難以選擇的掙扎，都是最自然不

過的事，協助案主鬆綁內在標籤的影響

力，注入額外的可能性。

由於繼母角色的特性，因此建議諮

商與輔導相關的實務工作者還是將案主

放在脈絡下檢視，以系統或家族的觀點

看待案主。所以也建議諮商與輔導實務

工作者能擁有家族或伴侶諮商的訓練背

景。

二、發展更具代表性的實徵研究

以上關於近十年國外針對繼母母職

的實徵研究，樣本大多來自網路上便利

抽樣而來，抽選最容易接觸或聯絡的單

位作樣本，例如：在一關於養兒育女的

網站中徵告啟示。因此抽到的樣本皆為

中產階級以上、歐美人種。以此不能夠

代表所有「繼母」的母群體，例如：沒

有使用電腦、低經濟水準、或非歐美的

種族的狀況。在未來研究建議上，可朝

向使研究更具有效性、代表性的隨機抽

樣方式。

三、�可嘗試發展異性戀外的繼親家
庭的研究

以上所看過的研究為了減少獨變項

的變動性，所以在篩選樣本時，會撇除

非異性戀者。然而，隨著婚姻平權聲浪

漲起，性別意識抬頭，非異性戀族群也

肆、結論與建議

輔導季刊54-4_18_01-09康依婷 林子世.indd   6 2019/1/4   8:39:31 PM輔導季刊54-4_17_64-72康依婷 林子世.indd   68 2019/1/13   2:40:28 PM



695

施測三份問卷，分別為「關注孩子想法

的程度」（繼母是否可以了解孩子目前

的狀態）、「養育壓力」、「憂鬱症

狀」量表，結果發現比起生母，繼母有

較高的憂鬱症狀與養育的壓力、較低關

注孩子的認知，可解釋生母與繼母間關

於心理健康的潛在的差異。

在管教方面，繼母也經常感到缺乏

影響力與權力（D o o d s o n  & M o r l e y, 
2006；Henry & McCue, 2009）。張玉佩
（2002）的發現也呼應了上述的研究，
他認為繼母會有「難以履行親職」的困

難，繼子女一般都對繼母有著敵意，而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尤其是在生母推波

助瀾的情況下，問題會更加嚴峻。

Gosselin與Rousseau（2012）的研究
更進一步地指出繼母比起對於自己孩

子，對於繼子女的教育方式較不專制。

Shapiro（2014）的研究使用量表調查了
310位繼母、繼父和生母生父，測其性別
角色、結婚品質、如何看待性別角色的

關聯。結果發現比起生父母，繼母較有

母職的壓力。有篇關於母性和壓力的研

究也表明，母親們普遍相信，母親比父

親有更重要的養育責任，與更高的壓力

相關（Rizzo, Schiffrin, &Liss, 2012）。

繼母乘載的壓力在許多文獻上，多

指出其大於繼父、原生父母所應承擔的

（Shapiro, 2014; Shapi ro & Stewar t, 
2011）。下面會將其所身處在的矛盾疆
界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加以探討：身為

繼母角色中的曖昧模糊的經驗所乘載著

「負面母職」的刻板印象，以及「女性

為他者」的信念雙重束縛。

一、他者中的他者

「他者」的論點，來自 S a r t r e
（1956/1987）所提出，也與存在主義女
性主義分析最有關聯，是「為他存在」

（Being-for-others）的存在意識。研究者
的解讀為：在人際互動中，依附外在眼

光，確認個人社會角色位置，而與個人

主體性發展有所衝突。這樣的人際模式

可以出現於任一的關係互動中，但若以

更大的範疇來歸納，如存在主義女性主

義所生成的歷史背景，在二次大戰期

間，女人擔負起男人的工作而獲得了成

就與肯定，但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得退

回到家裡，負責養育與家務，再度屈服

於「女人的本份」，可知男性與女性的

社會角色是有失衡的落差。

de Beauvoir（1947/2013）在《第二
性》描繪女人被視為次等的、下一階的

第二性別，女人是為了男人而存在的角

色。Gosselin和Rousseau（2012）也提到
美麗公主原型，是公主致力一生在學習

如何服侍王子，他的誕生猶如為王子而

存在的形象。若從文化角度深思父權結

構隱形的力量，身為女性所要對抗的不

僅是外在期待的需求，還需要抗衡個人

內在逐漸內化「女人為第二性」的觀

點，這也是身為繼母，在社會期許中所

標籤的「他者」的第一層次。

而他者中的「他者」是指，從微觀

的角度理解繼母進入夫家的角色經驗。

其像是「局外人、第三者、陌生人」一

樣打亂原家庭的擾亂因子。更甚，對繼

子女而言，像是搶走媽媽位置的壞人。

在進入夫家新角色的適應以及「養兒育

女本為媽媽責任」的壓力下，繼母背負

的母職挑戰是十分不容易的。學習屈

就、妥協、或是直接翻臉與所有人對

立、偏愛，都是一種關係中動態的外顯

參、�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評論繼
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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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以回應內在深層的衝突感受，形

成以上種種身為繼母的角色認同與挑

戰。

二、與「選擇」命題的經驗促發

在「理所應當」養兒顧家的要求與

愛烏及烏文化中，響應的內在聲音充斥

著孤獨與無力。如同Gove（2010）所
述，繼母的角色除了需要展現母職，同

時須承擔不被認可的壓力。身在繼母，

需要面對很多自質疑的聲浪，一部分來

自外境，另一部分來自對於自我定位的

懷疑。其不能只愛伴侶，更要愛他身後

扛負的家庭。如果無法將繼子女視如己

出、順服夫家長輩的要求，他能否選擇

棄而不顧，考驗著繼母個人自主意識的

張力。若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檢

視繼母困境，即是與文化牽制的順從，

無形阻礙了創造與自由能力的選擇。服

從新家庭的規則、承擔傳統母親應有的

責任，都是影響自尊、自信變動的推

力。如何嚥下這份難為的社會角色、或

是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內化母職身

份，以避去「存在於現實壓力」的風

險，都僅是一種嘗試解除高壓的焦慮狀

態。

當事者的傾盆大雨或許只是你我的

些許水氣，若非處在繼母的位置上，此

一角色承受的壓力與困境想是外人難以

體會的。此段筆者綜合上述所言，提供

諮商師了解對於繼母身份背後困境的敏

覺度，以及對於繼母相關的研究，以下

提供幾點建議，讓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

的研究者有著力之處。

一、�對諮商輔導的實務工作者之建
議

首先實務工作者可以在陪伴案主的

過程中提供關於繼母的一些知識，例

如：社會大眾對於繼母角色的迷思與汙

名化。並告知此為一普遍性的現象，減

輕其焦慮與無力感。使其瞭解擁有角色

衝突與難以選擇的掙扎，都是最自然不

過的事，協助案主鬆綁內在標籤的影響

力，注入額外的可能性。

由於繼母角色的特性，因此建議諮

商與輔導相關的實務工作者還是將案主

放在脈絡下檢視，以系統或家族的觀點

看待案主。所以也建議諮商與輔導實務

工作者能擁有家族或伴侶諮商的訓練背

景。

二、發展更具代表性的實徵研究

以上關於近十年國外針對繼母母職

的實徵研究，樣本大多來自網路上便利

抽樣而來，抽選最容易接觸或聯絡的單

位作樣本，例如：在一關於養兒育女的

網站中徵告啟示。因此抽到的樣本皆為

中產階級以上、歐美人種。以此不能夠

代表所有「繼母」的母群體，例如：沒

有使用電腦、低經濟水準、或非歐美的

種族的狀況。在未來研究建議上，可朝

向使研究更具有效性、代表性的隨機抽

樣方式。

三、�可嘗試發展異性戀外的繼親家
庭的研究

以上所看過的研究為了減少獨變項

的變動性，所以在篩選樣本時，會撇除

非異性戀者。然而，隨著婚姻平權聲浪

漲起，性別意識抬頭，非異性戀族群也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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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重要的存在，儘管在某些國家或

地區，探討非異性戀的再婚家庭，可能

會牽涉到法律上的限制，但可以先從同

婚合法化的地區著手，以體現多元性的

研究價值。

四、�時間消磨是否可以「免除他者
中他者的標籤」

文獻整理中發現，大多的實徵研究

較少探討繼母處於繼親家庭中的時間長

度與其自尊、自我價值、或角色模糊性

的關聯。局外人的灰色地帶是否在與繼

親家庭成員相處時間久後，能在關係上

撥雲見日，抑或是加深「他者」的刻板

印象，走向「外人、被排除」的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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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重要的存在，儘管在某些國家或

地區，探討非異性戀的再婚家庭，可能

會牽涉到法律上的限制，但可以先從同

婚合法化的地區著手，以體現多元性的

研究價值。

四、�時間消磨是否可以「免除他者
中他者的標籤」

文獻整理中發現，大多的實徵研究

較少探討繼母處於繼親家庭中的時間長

度與其自尊、自我價值、或角色模糊性

的關聯。局外人的灰色地帶是否在與繼

親家庭成員相處時間久後，能在關係上

撥雲見日，抑或是加深「他者」的刻板

印象，走向「外人、被排除」的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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